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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广播电视大学文件 

 
 

甬电大〔2020〕20号 

 
 

 

各学院（部门）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《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

创新的若干意见》等有关精神，切实改革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，

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，经学校班子会议研究，对《宁波广播电

视大学（宁波社区大学）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方案（修订）》

（甬电大〔2017〕35号）思想政治教育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业

绩基本条件作了修订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评聘对象 

思想政治教育系列岗位人员包括两课教师、辅导员或从事思



2 
 

想政治工作的相关人员等。 

二、业绩基本条件 

（一）教授 

1.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年限：专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

年限累计 5年及以上，兼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年限累计 8年

及以上；其中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博士学位者，累计 3年

及以上，具备其他专业博士学位者，累计 4年及以上。 

2.两课教师近五年承担思政课教学工作量年平均不少于 320

课时，其他人员近五年承担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教学任务

（包括党团课、心理健康课、就业指导课）年平均不少于 90 课

时及从事党建活动、校园文化活动、班团活动、社会实践或社团

指导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务；指导青年教师。 

3.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，在思

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。近五年来，年度考核合格且至少 1

年为优秀或教学业绩考核至少 1次达到优秀（A）。 

4.作为第一作者（或通讯作者）发表岗位相关论著 2篇（部），

其中一级期刊 1篇（部）、二级期刊 1篇（部）；或二级期刊相关

论著 3 篇（部）；或二级期刊相关论著 2 篇（部）及本科院校学

报 2篇。 

5.主持完成省部级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研究课题 1项，或市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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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研究课题 2项。 

6.作为主要成员（排名前 3 位）（或所带学生团体）获得省

部级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奖励或荣誉 1 次；或市厅级荣誉或奖励 2

次；或委局级奖励或荣誉 3次。 

7.评聘为教授后继续从事思政教育工作 3年。 

（二）副教授 

1.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年限：专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

年限累计 3年及以上，兼职从事政治教育工作年限累计 5年及以

上；其中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博士学位者，累计 2年及以

上，具备其他专业博士学位者，累计 3年及以上。 

2.两课教师近三年承担思政课教学工作量年平均不少于 320

课时，其他人员近五年承担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教学任务

（包括党团课、心理健康课、就业指导课）年平均不少于 90 课

时及从事党建活动、校园文化活动、班团活动、社会实践或社团

指导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务；近五年来，有 2年及以上班主任

或辅导员工作经历。 

3.具有丰富的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

验，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。近五年来，年度考核合格

且至少 1年为优秀或教学业绩考核至少 1次达到优秀（A）。 

4.作为第一作者（或通讯作者）发表岗位相关的核心期刊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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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 2篇（部）；或核心期刊 1篇（部）及本科院校学报 2 篇（部）。 

5.主持完成市厅级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研究课题 1项，或委局

级研究课题 2项。 

6.作为主要成员（排名前 3 位）（或所带学生团体）获得市

厅级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奖励或荣誉 1 次；或委局级荣誉或奖励 2

次；或校级奖励或荣誉 3次。 

7.评聘为副教授后继续从事思政教育工作 3年。 

 

 

 

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        

2020年 5月 7日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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